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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浙建质安函〔2024〕417号

省建设厅关于开展“浙里建”检测机构入库

管理子模块全面上线工作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建委（建设局）：

为贯彻落实《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令第 57号）、《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标准》（建质

规〔2023〕1号）、《浙江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实施细则》

（浙建〔2023〕12号）要求，推进我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

（以下简称“检测机构”）资质就位工作，我厅迭代开发了“浙里

建”检测机构入库管理子模块，前期已在部分地市上线试运行，

取得了较好成效。为做好“浙里建”检测机构入库管理子模块的

全面上线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上线安排

（一）2024年 12月 10日前：各地辖区内所有检测机构完

成信息入库，并按需提交参数能力认定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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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5年 1月底前：各设区市主管部门完成辖区内提

交参数能力认定申请的实地核查。

（三）2025年 2月底前：完成检测机构提交的参数能力认

定申请专家评审。

二、当前工作安排

（一）检测机构信息入库

检测机构登录“浙里建”（https://www.zhelibuild.com），点

击“我的应用”，进入检测机构入库管理模块完善相应信息。

1. 完善企业信息。点击“机构信息管理”，逐项完善确认“基

础信息”“检测场所”“人员信息”“仪器设备”“能力参数”等内容。

2. 申请参数能力认定。点击“检测参数认定”，选择“新增

申报”，选择申报类别，完善“参数认定申请（必备项）”“参数

认定申请（可选项）”“主要人员”等信息，上传承诺书，完成信

息填报，提交确认。

首次申报时，检测机构应一次性提交资质必备参数、可选

参数认定的申请。

（二）主管部门实地核查

设区市主管部门收到检测机构检测参数能力认定申请后，

应及时登录“浙里建”，点击“我的应用”，进入“工程质量检测管

理”模块，选择“参数认定实地核查”，点击“待核查”选择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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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机构（检测场所）开展实地核查工作，并填报核查结果。

具体核查内容如下：

1. 检测场所。重点核查检测机构地址、场所面积、房产证

明、租赁证明、资质认定（CMA）信息、附件材料等与实际是

否一致。

2. 人员。重点核查社保信息异常的人员信息，并视情随机

抽取人员核查实操能力。发现能力不符的，应及时抄送培训机

构撤回其培训合格证书，并依法进行处置。

3. 仪器设备。重点核查场所内仪器设备信息的真实性、完

好性和校准证书的有效性，核查数量应不少于《必备参数核查

设备清单》（附件 1）要求。

4. 必备参数。随机抽选不少于 5个必备参数的视频（如少

于 5个则全数核查），重点核查拍摄试验场所、人员、设备的

真实性和匹配性（附件 2）。

5. 可选参数。组织专家对未取得市场监管部门资质认定

（CMA）的检测参数进行能力核查。对已通过市场监管部门资

质认定（CMA）且尚在有效期内的检测参数，可予以直接认定。

完成现场核查任务后，填写核查结果并上传签章的“实地

核查表”。

（三）专家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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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收到检测机构检测参数能力认定申请评审通知后，按

照《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必备参数能力认定专家评审工

作程序》开展评审工作（附件 3）。

三、工作要求

（一）各设区市建设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检测机构信息入

库工作，督促辖区内检测机构全数入库管理，并在规定时间内

完成实地核查工作。

（二）各设区市建设主管部门要明确承担检测机构实地核

查职责的业务处室及管理人员（不超过 2名），负责本辖区检

测机构入库管理子模块操作人员账号开通和权限设置工作，并

于 2024年 9月 5日前将管理人员名单（附件 4）通过浙政钉报

我厅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处。

（三）各设区市建设主管部门应组织召开培训部署会，促

使相关工作人员和检测机构尽快熟悉和使用检测机构入库管

理模块。同时，收集各方在使用过程中的意见建议，及时反馈

我厅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处。

联系人：厅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处 童春明，联系电话：

0571-81050845； 技 术 支 持 联 系 电 话 ： 0571-83733667，

0571-83733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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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必备参数核查设备清单

2.操作视频核查要求

3.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必备参数能力认定专

家评审工作程序

4.检测机构入库管理子模块管理人员名单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4年 9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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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必备参数核查设备清单

一、建筑材料及构配件

序号 设备名称

1 水泥净浆搅拌机

2 标准法维卡仪

3 雷氏夹

4 沸煮箱

5 湿气养护箱

6 振实台

7 抗压强度试验机

8 抗折强度试验机

9 跳桌

10 胶砂搅拌机

11 氯离子（自动）电位测定仪

12 万能试验机

13 钢筋弯曲试验机（或万能试验机配弯芯）

14 电子引伸计

15 试验筛

16 石粉含量测定仪

17 压力试验机

18 电子天平

19 针状规准仪

20 片状规准仪

21 砖用卡尺

22 材料试验机

23 混凝土抗渗仪

24 坍落度仪

25 酸度计

26 强制式混凝土搅拌机

27 混凝土凝结时间贯入阻力仪

28 混凝土含气量测定仪

29 称量瓶

30 膨胀率 A法测量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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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纵向限制器*
32 恒温恒湿养护箱

33 负压筛析仪

34 45µm方孔筛

35 高温炉（马弗炉）

36 流动度跳桌

37 勃氏比表面积透气仪

38 恒温水槽

39 砂浆稠度仪

40 击实仪

41 灌砂筒

42 索氏萃取器*
43 拉伸试验机

44 伸长计

45 低温箱

46 卷材低温柔度测试仪

47 低温弯折仪

48 不透水仪

49 防水卷材测厚仪

50 锥形测径计

51 试样裁刀*
52 哑铃Ⅰ型裁刀*
53 弯折仪

54 真空容器

55 金属网篮*
二、主体结构及装饰装修

1 混凝土回弹仪

2 混凝土高强回弹仪

3 钢砧

4 碳化深度测定仪

5 钻芯机*
6 超声波仪（如具备混凝土强度“超声回弹综合法”）
7 贯入仪（如具备砂浆强度“贯入法”）
8 推出仪（如具备砂浆强度“推出法”）
9 试验机（如具备砂浆强度“点荷法”）
10 承压筒（如具备砂浆强度“筒压法”）
11 砂摇筛机（如具备砂浆强度“筒压法”）
12 砂浆测强仪（如具备砂浆强度“砂浆片剪切法”）
13 砂浆回弹仪（如具备砂浆强度“砂浆回弹法”）
14 砖回弹仪

15 电磁感应法钢筋探测仪

16 拉拔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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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钢结构

1 拉力试验机

2 焊缝量规

3 超声波探伤仪（如具备焊缝内部缺陷探伤“超声法”）
4 射线探伤仪（如具备焊缝内部缺陷探伤“超声法”）
5 涂层测厚仪

6 测针

7 抗滑移系数检测仪

8 洛氏硬度计

四、地基基础

1 加载设备（千斤顶）

2 荷载测量仪表（荷重传感器或压力表或压力传感器）

3 位移测量仪表（位移传感器或百分表）

4 轻型/重型动力触探仪（如具备承载力（动力触探试验））

5 静载测试荷载箱

6 静载测量仪表（压力表或压力传感器）

7
高应变动测仪（含应变传感器、加速度传感器）

（如具备竖向抗压承载力（高应变法））

8 低应变动测仪

9 超声波检测仪

10 压力试验机

五、建筑节能

1 导热系数测定仪

2 电子天平

3 直径围尺

4 压缩试验机

5 位移测量装置

6 拉伸试验机

7 针形厚度计

8 投影仪*
9 切片器*
10 真空容器

11 传热系数检测装置

12 磅秤

13 电子万能试验机

14 门窗“三性”检测仪

15 保温层厚度取芯机*
16 粘结强度检测仪

17 锚固力拉拔仪

18 建筑门窗现场气密性能检测仪

19 直流电阻测试仪

六、建筑幕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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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邵尔 A型硬度计

2 拉力试验机

3 紫外辐照箱

4 氙灯辐照箱

5 拉伸试验机

6 鼓风干燥箱

7 傅立叶红外光谱仪

8 全波段分光光度仪

9 中空玻璃露点仪

10 幕墙“三性”检测仪

11 幕墙层间变形检测仪

12
幕墙“四性”检测仪

（如有，序号 10、11可无）

13 锚固承载力拉拔仪

七、市政工程材料

1 电子天平

2 液塑限联合测定仪

3 击实仪

4 振动器

5 试筒

6 贯入仪

7 无侧限压缩仪

8 路面材料强度试验仪（或万能试验机）

9 拉伸试验机

10 伸长计

11 顶压杆*
12 土工布厚度仪

13 千分表

14 铂坩埚（两个）*
15 分光光度计

16 万分之一电子天平

17 高温炉

18 负压筛析仪

19 45µm方孔筛

20 勃氏比表面积透气仪

21 恒温水槽

22 针入度仪

23 软化点测定仪

24 延度仪

25 旋转薄膜加热烘箱

26 道路沥青标准黏度计

27 标准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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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压碎值试验仪

29 压力机

30 洛杉矶磨耗试验机

31 浸水天平

32 试验筛

33 砂当量测定仪

34 李氏比重瓶

35 0.6mm筛

36 液限碟式仪

37 纤维图像分析仪

38 纤维吸油率测定仪

39 沥青混合料马歇尔试验仪

40 离心抽提仪

41 摆式摩擦系数测定仪

42 标准量尺

43 耐磨试验机

44 滚珠轴承式耐磨试验机

45 抗折试验支承装置*
46 井盖压力试验机

47 材料试验机

48 钻芯机*
49 水泥净浆搅拌机

50 标准法维卡仪

51 雷氏夹

52 沸煮箱

53 养护箱（湿气养护箱）

54 振实台

55 抗压强度试验机

56 抗折强度试验机

57 跳桌

58 胶砂搅拌机

59 氯离子（自动）电位测定仪

60 石粉含量测定仪

61 台秤

62 片状规准仪

63 压碎值指标测定仪

64 针状规准仪

65 万能试验机

66 钢筋弯曲试验机（或万能试验机配弯芯）

67 电子引伸计

68 坍落度筒

69 酸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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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强制式混凝土搅拌机

71 混凝土凝结时间贯入阻力仪

72 含气量测定仪

73 混凝土外加剂膨胀率 A法仪

74 纵向限制器

75 恒温恒湿养护箱

76 砂浆稠度仪

77 混凝土抗渗仪

78 坍落度仪

79 低温箱

80 卷材低温柔度测试仪

81 低温弯折仪

82 不透水仪

83 防水卷材测厚仪

84 锥形测径计

85 试样裁刀*
86 哑铃Ⅰ型裁刀*

八、道路工程

1 路面取芯机*
2 游标卡尺

3 静水天平

4 贝克曼梁

5 百分表

6 灌砂仪

7 百分表

8 电子秤

9 环刀

10 电子天平

11 灌砂仪

九、桥梁与地下工程

1 电阻式应变传感器

2 静态应变采集系统

3 振弦式应变传感器

4 振弦式数据采集系统

5 电子位移计

6 位移采集系统

7 水准仪

8 全站仪

9 拾振器

10 动态测试系统

11 索力仪

12 回弹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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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碳化深度测量仪

14 钢筋探测仪

15 钢筋锈蚀仪

16 混凝土电阻率仪

17 激光测距仪

18 天平

19 激光断面仪

20 锚杆拉拔仪

21 地质雷达

22 2m直尺

23 塞尺

24 锚杆质量检测仪

25 3m直尺

26 靠尺

27 游标卡尺

备注：1、机构填报设备名称允许与表中名称有差异，功能须一致；

2、名称相同的多台设备可核查一台；

3、带*设备无需提供设备校准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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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操作视频核查要求

核查参数操作视频时，按照以下要求进行。

一、核查视频中真实性

确认场所为申报场所（现场检测除外），人员、设备属于

申报场所。

二、核查视频中要素

（一）人员。一是人员符合规定要求；二是每个视频的起

始为检测人员（现场检测时不少于两名）手执身份证站立，能

清楚显示人员和身份证号码；三是人员自我介绍姓名和机构名

称，本视频录制的检测场所地址（室内试验具体到房间）和项

目参数；四是操作过程能识别人员。

（二）场所环境。显示符合标准要求的温湿度、风速、气

象等信息。

（三）仪器设备。显示主要设备整体状况、标识、标签和

校准证书。

（四）操作步骤。一是按标准要求步骤操作；二是体现显

示符合标准要求的样品预处理过程（样品制备、样品养护、状

态调节）和检测操作关键步骤。



— 14 —

（五）结束场景。一是关闭仪器设备，整理检测现场；二

是由检测人员（现场检测时不少于两名）宣布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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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必备参数能力

认定专家评审工作程序

一、基本规定

（一）评审的必备参数、相应的标准及方法等应符合《浙

江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实施细则》（浙建〔2023〕12号）

附表一的有关要求。

（二）未通过资质认定（CMA）的参数，需审核典型报告

（含委托单、原始记录）、操作视频等证明材料认定其参数能

力。

（三）已通过资质认定（CMA）且尚在有效期内的参数，

予以直接认定。

二、工作流程

专家评审工作流程包括接受评审任务、认定参数能力、提

交评审结果、审核整改材料（如需）等过程。

（一）接受评审任务

收到“浙里建”的工作提醒，在 24小时内登入“浙里建”

（https://www.zhelibuild.com），点击“我的应用”－“参数认定专

家评审”，确认是否接受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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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认定参数能力

登录“浙里建”开展评审工作，对任务中的参数逐项进行能

力认定。

1.未通过资质认定（CMA）的参数

（1）核查参数关联仪器设备的精度、量程、溯源证书，

确认是否满足要求。

（2）核查典型报告（含委托单、原始记录）是否满足要

求。核查要点可参照《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技术管理标准》

DBJ33/T 1320-2024相关要求。

（3）核查操作视频是否满足要求。核查要点详见“附件 2

操作视频核查要求”。

2.通过资质认定（CMA）的参数

（1）核查 CMA 证书是否在有效期内。

（2）核查 CMA 能力附表（2.0版）中参数的标准和方法

是否符合《浙江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实施细则》（浙建

〔2023〕12号）附表一。

（3）核查 CMA 能力附表（2.0版）内参数的标准是否现

行有效。

（三）提交评审结果

接受任务后 5个工作日内完成认定工作，并在“浙里建”中

逐项选择并提交认定结论。未通过资质认定（CMA）的参数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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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有“通过”“需整改”“不通过”，通过资质认定（CMA）的参数

结论有“通过”“不通过”。

1.未通过资质认定（CMA）的参数

（1）符合要求的，在对应参数的结论处，选择“通过”。

（2）需进行整改的，在对应参数的结论处，选择“需整改”，

并一次性写明需整改的内容和要求，需整改的情况有：

——基本信息填写错误的，如标准年号、日期等；

——基本具备检测能力，但典型报告（含委托单、原始记

录）信息不全或有部分缺陷；

——视频关键检测步骤基本符合要求，但不能清晰显示环

境、人员和设备的。

（3）不符合要求的，在对应参数的结论处，选择“不通过”，

并写明原因，不通过的情况有：

——依据标准、方法不符合《实施细则》附表一的；依据

标准不带年号或非现行有效的；

——缺主要仪器设备的，精度、量程明显不符合要求的，

未按要求进行量值溯源的；

——典型报告（含委托单、原始记录）存在以下问题之一

的：典型报告缺主要内容或结论错误的，缺少或伪造人员签名

的；原始记录缺关键步骤或数据的，数据错误的，数据明显违

背正常逻辑的；原始记录和典型报告可被认定为不实检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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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报告、虚假检测数据或报告的；

——操作视频存在以下问题之一的：无法识别关键信息或

缺少关键步骤的；操作明显错误的；现场试验操作视频只出现

一位检测人员的；试验操作过程未露脸的，使用非本机构的人

员、设备、场所录制或造假的。

2.通过资质认定（CMA）的参数

（1）符合要求的，在对应参数的结论处，选择“通过”。

（2）不符合要求的，在对应参数的结论处，选择“不通过”，

并写明原因，不通过的情况有：

——申报参数的标准非现行有效；

——CMA 证书过期的；

——CMA能力附表（2.0版）中参数的标准和方法不符合

《实施细则》附表一的；

——CMA 附表（2.0版）中参数的标准非现行有效的；

——提交虚假材料的。

（四）审核整改材料（如需）

1.收到 “浙里建 ”的工作提醒后，及时登入 “浙里建 ”

（https://www.zhelibuild.com）对机构提交的整改材料进行核查

认定。

2.专家对“需整改”参数的整改材料进行核查，认定是否满

足整改要求，并在 3个工作日内在“浙里建”中逐项提交整改“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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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或“不通过”结论，“不通过”的写明原因。

3.检测机构在收到整改通知后，未在 5个工作日内提交整

改材料的，“浙里建”自动提交整改“不通过”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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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检测机构入库管理子模块管理人员名单

单位：（盖章）

单位 处室 姓名 职务 手机号码


	 一、上线安排
	 二、当前工作安排
	 （一）检测机构信息入库
	 1. 完善企业信息。点击“机构信息管理”，逐项完善确认“基础信息”“检测场所”“人员信息”“仪器设备”“能力参数”等内容。
	 2. 申请参数能力认定。点击“检测参数认定”，选择“新增申报”，选择申报类别，完善“参数认定申请（必备项）”“参数认定申请（可选项）”“主要人员”等信息，上传承诺书，完成信息填报，提交确认。
	 首次申报时，检测机构应一次性提交资质必备参数、可选参数认定的申请。
	 （二）主管部门实地核查
	 设区市主管部门收到检测机构检测参数能力认定申请后，应及时登录“浙里建”，点击“我的应用”，进入“工程质量检测管理”模块，选择“参数认定实地核查”，点击“待核查”选择相应的检测机构（检测场所）开展实地核查工作，并填报核查结果。具体核查内容如下：
	 1. 检测场所。重点核查检测机构地址、场所面积、房产证明、租赁证明、资质认定（CMA）信息、附件材料等与实际是否一致。
	 2. 人员。重点核查社保信息异常的人员信息，并视情随机抽取人员核查实操能力。发现能力不符的，应及时抄送培训机构撤回其培训合格证书，并依法进行处置。
	 3. 仪器设备。重点核查场所内仪器设备信息的真实性、完好性和校准证书的有效性，核查数量应不少于《必备参数核查设备清单》（附件1）要求。
	 4. 必备参数。随机抽选不少于5个必备参数的视频（如少于5个则全数核查），重点核查拍摄试验场所、人员、设备的真实性和匹配性（附件2）。
	 5. 可选参数。组织专家对未取得市场监管部门资质认定（CMA）的检测参数进行能力核查。对已通过市场监管部门资质认定（CMA）且尚在有效期内的检测参数，可予以直接认定。
	 完成现场核查任务后，填写核查结果并上传签章的“实地核查表”。
	 三、工作要求
	 （一）各设区市建设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检测机构信息入库工作，督促辖区内检测机构全数入库管理，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实地核查工作。
	 （二）各设区市建设主管部门要明确承担检测机构实地核查职责的业务处室及管理人员（不超过2名），负责本辖区检测机构入库管理子模块操作人员账号开通和权限设置工作，并于2024年9月5日前将管理人员名单（附件4）通过浙政钉报我厅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处。
	 （三）各设区市建设主管部门应组织召开培训部署会，促使相关工作人员和检测机构尽快熟悉和使用检测机构入库管理模块。同时，收集各方在使用过程中的意见建议，及时反馈我厅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处。
	联系人：厅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处童春明，联系电话：0571-81050845；
	 技术支持联系电话：0571-83733667，0571-83733660
	 附件：1.必备参数核查设备清单
	 2.操作视频核查要求
	 3.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必备参数能力认定专
	 家评审工作程序
	 4.检测机构入库管理子模块管理人员名单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4年9月2日
	 核查参数操作视频时，按照以下要求进行。
	 一、核查视频中真实性
	 确认场所为申报场所（现场检测除外），人员、设备属于申报场所。
	 二、核查视频中要素
	 （一）人员。一是人员符合规定要求；二是每个视频的起始为检测人员（现场检测时不少于两名）手执身份证站立，能清楚显示人员和身份证号码；三是人员自我介绍姓名和机构名称，本视频录制的检测场所地址（室内试验具体到房间）和项目参数；四是操作过程能识别人员。
	 （二）场所环境。显示符合标准要求的温湿度、风速、气象等信息。
	 （三）仪器设备。显示主要设备整体状况、标识、标签和校准证书。
	 （四）操作步骤。一是按标准要求步骤操作；二是体现显示符合标准要求的样品预处理过程（样品制备、样品养护、状态调节）和检测操作关键步骤。
	 （五）结束场景。一是关闭仪器设备，整理检测现场；二是由检测人员（现场检测时不少于两名）宣布结束。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必备参数能力认定专家评审工作程序
	 一、基本规定
	 （一）评审的必备参数、相应的标准及方法等应符合《浙江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实施细则》（浙建〔2023〕12号）附表一的有关要求。
	 （三）已通过资质认定（CMA）且尚在有效期内的参数，予以直接认定。

	 二、工作流程
	 （一）接受评审任务
	 （二）认定参数能力
	 1.未通过资质认定（CMA）的参数
	 2.通过资质认定（CMA）的参数
	 （三）提交评审结果
	 接受任务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认定工作，并在“浙里建”中逐项选择并提交认定结论。未通过资质认定（CMA）的参数结论有“通过”“需整改”“不通过”，通过资质认定（CMA）的参数结论有“通过”“不通过”。
	 1.未通过资质认定（CMA）的参数
	 2.通过资质认定（CMA）的参数

	 （四）审核整改材料（如需）
	 1.收到“浙里建”的工作提醒后，及时登入“浙里建”（https://www.zhelibuild.com）对机构提交的整改材料进行核查认定。
	 2.专家对“需整改”参数的整改材料进行核查，认定是否满足整改要求，并在3个工作日内在“浙里建”中逐项提交整改“通过”或“不通过”结论，“不通过”的写明原因。
	 3.检测机构在收到整改通知后，未在5个工作日内提交整改材料的，“浙里建”自动提交整改“不通过”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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